

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
领导干部离任交接表
（共    页）


  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离任领导干部姓名职务：
接任领导干部姓名职务：
离任领导干部任职期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 日
交接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离任领导干部(签名)：             接任领导干部(签名)：
监交人(签名)：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填  表  说  明

1、本表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办法（试行）》制定，离任领导干部对移交事项及有关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2、离任领导干部移交个人保管和使用、借用的公共财物含汽车、电脑、相机、摄像机、印章、数据盘等,须列出清单，注明财物名称、数量、金额、物品型号等。
3、其他需要说明和交接的工作事项，由交接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，可设计添加移交表。如各表内资料较多,请以目录形式列出，相关材料和复印件附后。
4、移交人、接收人、监交人或相关人员对移交事项有异议的，应在对应事项交接表上写明备查。
5、《交接表》及所附材料一式五份，移交人、接收人各执一份，本单位存档一份,组织部、审计处各备案一份。

















附表一
	本人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工作分工。(请附目录及相关材料或复印件)

	




附表二
	当年度工作思路、工作目标及完成情况；已确定开展但尚未开展或尚未完成的重要工作。(请附目录及相关材料或复印件)

	





附表三
	工作职能所涉及本人保管的重要资料。(请附目录及相关材料或复印件)

	



附表四
	重要或重复来信来访处理情况、历史遗留问题及社会稳定等工作。(请附相关材料或复印件)

	



附表五
	任期末的资产情况，包括流动资产、固定资产、对外投资、出借资产和各种债权及资金的结余情况（含帐外资产） 。(请附目录及相关材料或复印件)

	




附表六
	任期末的负债情况，包括各项借款及合同、应付未付的基建、维修款、招待费、会议费及有关税费等情况。(请附目录及相关材料或复印件)

	




附表七
	对外正在或将要履行的有关经济事项，包括承包、租赁、合作、担保、投资、集资、抵押等合同或协议及其变更情况；已发生但尚未处理或正在处理但尚未了结的经济纠纷或诉讼等。(请附目录及相关材料或复印件)

	




附表八
	离任领导干部个人保管和使用、借用的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等公共财物。(请附目录及相关材料的复印件)

	


附表九
	其他需要说明和交接的工作事项。(请附目录及相关材料的复印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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